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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忠诚协议的效力认定

乔冠清

贵州财经大学　贵州贵阳　550025

摘　要：在文化日益包容与多元的今天，夫妻间的婚姻忠诚协议对维系婚姻的稳定、化解离婚纠纷扮演者重要角色。夫妻

忠诚协议的制定与实施在婚姻存续时有助于双方互负忠诚义务促进家庭的和睦；在婚姻瓦解时，有助于协商财产分割事宜，

为法官的居中裁判提供文书依据。尽管目前学术界和法律实务界对于这类协议的有效性持有不同观点，本研究经过深入地

探讨后提出，诚信协议实质上是对婚姻中法定的忠诚责任的具体化表述，其性质属于非典型合同。鉴于该协议反映了双方

的真实意愿，且不违背现行法律与社会公德，它符合民事法律行为生效的基本条件。基于私法自治的法律原则，应当承认

其在法律体系中的合法地位，并确认其具有相应的法律约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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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案例导入

案例一：广东省中山市人民法院在（2016）粤 20 民再

15 号案件中查明，杨某某与陈某某双方签订《协议》，约定：

如果婚姻因为一方的婚外情导致感情破裂，那么作为对不忠

行为的惩罚及情感的补偿，过错方会被剥夺对共同财产的所

有权，而忠诚方则获得家庭所有财产的所有权。因陈某某与

另一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杨某某起诉离婚，并主张依前述

协议约定，获得全部夫妻共同财产。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认

为：“尽管婚姻法第四条所提倡的夫妻忠实义务，本质上是

一种道德倡导，并非强制性的法律要求，夫妻双方仍可以基

于自愿原则，通过签订民事协议，将这一道德规范转变为具

有法律约束力的义务……夫妻忠诚协议是已婚人士基于共

识，对个人性自由进行的一种自我限制和约束，它不仅与婚

姻法中关于夫妻相互忠实的法律精神相一致，而且顺应了社

会对道德和秩序的普遍期待。”因此，根据双方签订的《协

议》，一、二审均认定双方之间的夫妻共同财产应全部归杨

某某所有。

案例二：在 2011 年，上海的一宗离婚案件中，邱某与

包某的争议引起了对“夫妻忠诚协议”法律效力的深入探讨。

法官对此类协议进行了详尽的法律审视，并给出了清晰的法

律定义。法院认为，婚姻忠诚协议与夫妻间关于财产处理的

协议在法律属性上有着显著的分歧。案件中提到的忠诚协议

规定，被告需将其婚前及婚后的资产无条件地让渡给原告，

这实质上是一种基于婚姻忠诚的财产让渡，隐含着对不忠行

为的经济性惩罚。法院进一步阐明，鉴于忠诚协议的单边剥

夺和惩罚性质，它不应被认定为确立民事权利义务的有效法

律文件。简而言之，忠诚协议的条款不能作为法院裁决财产

分配的法律基础，也不应作为提出精神损害赔偿或经济补偿

请求的合法理由。

根据上述两起同案不同判的案例，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在缺少具体法律条文的指引下，不同司法管辖区的法庭在判

决婚姻忠诚协议相关案件时，其立场和判决往往表现出明显

的区别。这种分歧主要源自审理案件的法官在审理时所持的

价值观念、对案件事实的认定以及对相关法律规定的主观解

释。每位法官在审判配偶间的忠诚协议的案件时，可能会依

据其对婚姻的忠贞、财产权利的维护以及道德义务的个人观

点，给出相异，甚至相反的司法判决。当前，学术界对于婚

姻忠诚承诺的探讨呈现出广泛的分歧，这些分歧的核心在于

探讨夫妻忠实协议的法律效力。

2. 夫妻忠诚协议的理论界定

在司法实践中，对忠诚协议的理解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

个层面进行划分。狭义的忠诚协议特指夫妻在婚姻缔结的任

何阶段，通过书面协议明确双方应遵守的忠实行为、忠实承

诺，并规定若一方的不忠行为成为婚姻解除的直接原因，则

需向对方支付预先约定的经济赔偿或违约金。此类协议往往

涉及财产的转让或对共有财产权益的放弃。而从广义上讲，

忠诚协议扩展到了夫妻之间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应履行的

忠诚义务，以及违反这些义务所需承担的各种责任。这些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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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包含财产性条款和道德性承诺，如限制与异性的交往、确

保相互间的陪伴。违反协议的后果在司法实践中，往往涉及

经济赔偿和身份性的法律后果，例如失去对孩子的监护权、

被迫离婚或被限制离婚等。如果这些协议侵犯了基本人权或

违背了社会公共道德，它们可能会被认定为无效。尽管这一

点在理论上已达成共识，但本研究将集中探讨狭义的财产性

忠诚协议所涉及的法律问题。

3. 忠诚协议效力认定问题

当前的忠诚协议是否有效分为两种，有效说，无效说。

有效说认为：夫妻忠诚协议是婚姻当事人基于个人意

愿加上协商，从而形成的民事合同，其有效性取决于是否违

反了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如果协议内容不与法律相抵触，不

违反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且是在自愿原则为基础上形成，

那么它就应当被认定为具有法律效力的民事协议。李明舜的

观点在于：忠诚协议是在夫妻自由意愿的基础上达成的，只

要是公正和公平的，那么夫妻协议有效。梅夏英、叶雄彪认

为根据忠诚协议内容可分为财产负担型和人身权型。一般而

言，以财产赔偿和财产分割为条件的忠诚协议，可以认定为

有效；以终止婚姻关系或者 是涉及子女抚养问题的忠诚协

议，应当认定为无效。

无效说的观点认为夫妻忠诚协议是无效的，其主要理

由包括以下内容：根据新《婚姻法》第 46 条的规定，我国

法律关于夫妻应当相互忠实、尊重的原则，更多地体现为一

种对于美好生活的倡导，并非强制性的法律规定。因此，从

这个角度出发，忠诚协议作为一种私法上的约定，其效力并

不被法律所承认，因为它试图以私法约定的方式，对法律上

已经明确限定的干涉范围进行扩展，这与法律的原则和精神

不符。马忆南老师认为，忠诚被视为一种美德，是个体在道

德决策和行为中的表现。签署忠诚契约可能被视为一种自愿

承担的责任，签署忠诚契约可能被看作是一种对婚姻家庭的

承诺忠诚契约不应是法律性质，应否定忠诚契约的有效性。

4. 夫妻忠诚协议效力的分类探讨

夫妻忠实协议作为一种维护婚姻关系稳定的法律文书，

在法律实践中其效力的判定需要细致地分类讨论。这种协议

通常涉及两个核心方面：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在人身关系

方面，协议可能包含对夫妻双方情感和性行为的约束，如禁

止不忠行为、要求相互尊重等。这些条款的法律效力在不同

法域可能存在差异，某些地区可能认为这类条款难以强制执

行，因而可能被视为无效或仅具有道德约束力。然而，在财

产关系方面，协议可能涉及财产共有、经济管理、债务承担

等具体经济利益，这类条款通常更容易得到法律的认可，因

为它们具有明确的经济价值和可执行性。

4.1. 涉及人身类型的忠诚协议

在夫妻之间订立的诚信协议中，可能包含一项规定，

即一方若违反协议所列的“忠诚义务”，则另一方有权依据

协议条款，绕过民政局的程序，直接终止婚姻关系。然而，

依据我国《婚姻法》的相关规定，对婚姻自主权的任何限制

均属无效。即便双方达成了共识，这种限制婚姻自主权的约

定同样不具有法律效力。例如，协议可能规定，一方违反“忠

诚义务”后，未经对方同意，不得提出离婚，但此类条款实

质上违反了婚姻法的规定。法律明确禁止对婚姻自主权的不

当限制，因此，这类条款在法律上应当被认定为无效。此外，

夫妻间的忠实协议还可能涉及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权问题。协

议可能规定，违反忠诚义务的一方需放弃对子女的抚养权。

然而，即便此类协议是双方预先协商的结果，根据《民法典》

的原则，关于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权应当以最有利于子女身心

健康的方式确定，而非单纯基于父母的协议。因此，预先放

弃抚养权的约定同样不具备法律效力。即便在离婚后不与子

女共同生活的一方，根据法律规定，仍然负有抚养和教育子

女的义务。

4.2. 涉及财产类型的忠诚协议

在婚姻法律实践中，财产性忠诚协议构成了夫妻间忠

诚协议的一个重要分支，该协议通常设定了违反忠诚义务

的一方需面对的财产性责任。这些责任可能包括对不动产、

债权，以及知识产权等共有财产的分配问题。本质上，这类

协议聚焦于夫妻共同财产的处置。当忠诚协议纯粹关联夫妻

双方的财产权益，而不涉及任何第三方权益或公共利益时，

且双方基于自愿和平等的原则达成一致，则该协议在法律上

通常被视为有效。然而，协议中若设定了如巨额赔偿金等极

端性财务条款，其合理性和公平性便成为必须考量的因素。

面对此类条款，法律如何认定其效力成为一个关键问题。本

研究提出，尽管财产性忠诚协议的效力应当在原则上得到确

认，协议中规定的财产性给付数额却应当接受合理性和公平

性的审查。夫妻双方有权就财产给付的存在达成共识，但如

果给付数额显著超出合理范围，法院应有权依据公平原则进

行必要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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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因此，在探讨婚前弱势群体的保护问题时，我们必须

认识到，对于夫妻忠实协议的效力认定问题，应当分条件进

行讨论，若司法机关支持夫妻忠实协议有效或者无效，这可

能会对那些在婚前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群体造成不利影响。

因此，笔者认为，司法机关在评估忠诚协议的法律效力时，

应明确区分协议中涉及的人身性法律关系与财产性法律关

系。对于那些旨在限制婚姻自主权或涉及未成年子女抚养权

放弃的人身型忠诚协议，即便双方有明确的合意，也因抵触

法律的禁止性规定而应当判定为无效。与此相对，财产型忠

诚协议通常涉及财产的分配和经济补偿，原则上，这类协议

的效力应当得到认可。人民法院应该判决协议有效或者附条

件延缓生效。然而，若协议中规定的财产给付数额异常高，

超出了合理性范畴，则需基于违约方的过错严重性和其赔偿

能力进行细致的考量。在数额显著不公的情况下，法院应被

赋予权力，根据违约方的实际情况，对给付数额进行适度的

调整。忠诚协议作为一种非典型的合同，其内容可能极为多

样，但通过区分人身与财产两个关键维度，可以更精确地分

析并确定其条款的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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